
团体寿险银行转帐给付保险金授权书（一式二联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授权书号：               

 

兹立授权书，授权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分公司（以下简称保

险人）通过（转帐给付银行名称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转帐给付汇总信息如下： 

保险单总单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险单分单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被保险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被保险人身份证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领取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授权转帐帐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首期转帐日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约定每期转帐日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首期给付金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授权书有效期自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� 授权人声明：本保险人（或经被保险人同意委托之委托代理人或其法定监护人）作为授

权人，已仔细核对上述转帐给付信息无误，并同意若发生下述情况时，由授权人自行承

担责任： 

1、 若授权人所提供的授权书帐号错误，而导致保险人无法转入或错误转入他人帐号； 

2、 若授权人所提供的授权书帐号由于非保险人或银行原因被注销，导致转帐给付失败； 

3、 若被保险人遗失授权转帐帐户后未及时通知保险人，并重新授权，导致保险人按原帐号

转入或转帐给付失败； 

 

� 其他说明： 

1、 有关保险金领取方式、领取金额依照本授权书之转帐给付信息规定，首期转帐成功后不

得再行变更； 

2、 授权人或被保险人需要取消转帐给付或变更授权帐户，须提前一个月向保险人提出申

请，经保险人同意并出具批单后方可生效； 

3、 领取方式为趸领的，自转帐成功起，保险人的给付责任自动终止； 

4、 若被保险人身故应及时通知保险人，并且保险人有权追回被保险人身故后所有已经转帐

给付的保险金（若条款规定有固定年金，则在条款规定固定年金期间的保险金除外）； 

5、 若条款规定有固定年金，则固定年金领取期满时，被保险人仍然生存，需要到保险公司

重新办理续领手续，否则，保险人有权停止转帐给付； 

6、 授权转帐帐号为空，视同到保险公司柜台领取； 

7、 首期给付金额指到保单领取日时第一次领取金额，续期给付金额根据条款规定给付； 

8、 本授权书需授权人和保险人签章后生效； 

9、 本授权书一式二联，授权人和保险人各执一联，解释权归保险人所有。 

 

授权人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险人签章： 

经办人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险公司经办人： 

经办人身份证号码： 

联系电话： 
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 


